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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17 日,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协会”)发布了《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办法》”), 并就具

体流程操作发布了相关指南性说明及规则。《办法》及配套规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法》”)的授权及有关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职责分工的调整, 正式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

登记、私募基金备案及后续信息更新的相关操作。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范围 

 
根据《基金法》、《办法》的相关规定, 协会配套发布的《私

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操作手册》(“《操作手册》”)进一步明确

了登记备案的主体包括私募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

创业投资基金等私募基金的管理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后, 
方可进行基金的备案。 
 
具体而言, 各基金管理人根据其管理方式可分为自我管理、

受托管理和顾问管理三类。自我管理主要适用于内设管理团

队而未委托第三方管理的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

资基金, 该等公司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履行登记手续的同时

也应当作为基金进行备案。受托管理指投资人资产由私募基

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进行受托管理, 类似契约型基金, 该
受托机构需进行管理人登记。顾问管理则指通过担任投资顾

问等方式实际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同样需在系统

内进行管理人登记。就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而言, 《办法》颁

布前市场上既存的主要是顾问管理模式(即通常说的“阳光私

募”模式), 《办法》颁布后则可以是受托管理模式也可以是顾

问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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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的条件与注销登记 

 
根据《办法》, 完成管理人登记需具备的条件至少包括: 

 
－ 申请成为协会会员; 

 

－ 具备取得《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私募基金从业资格的适当从业人员。 
 

根据《办法》第十条, 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解散、被撤销或破产的, 协会将注销其登记。 
 

私募基金的备案 

 
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承担管理职责的各类私募基金, 须根据《办法》在私募基金募集完毕后 20 个工

作日履行备案手续。产品经备案后, 可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产品申请开立证券账户。 

 

登记、备案相关程序及后续信息更新 

 
目前,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均主要通过网络填报的方式完成。协会对于相关登记、备案申

请, 信息不进行实质审查 1, 并将在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登记、备案手续并公示。对于所提交材料不符登记

条件的, 协会可以采取暂缓登记、备案的措施。 

 

《办法》还要求证券类私募基金每月报送更新, 非证券类私募基金每季度报送更新, 管理人信息每年度报

送更新。 

 

《办法》及配套规则的发布, 将各类私募基金纳入了自律管理体系, 并赋予了私募基金管理人自行募集资

金而不再依赖金融机构通道的可能性, 对于我国私募基金行业的规范化及其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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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译自出版于 Asia Asset Management, March 2014(《亚洲资产管理》2014 年 3 月刊)上的同名出版

物。 
 
 
 
 
 
 
 
                              
1. 根据《操作手册》, 登记备案过程中备案主体需提交对申请登记、备案及信息更新中所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函。 
 


